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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剑阁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试行）》的公示

为规范乡村规划管理，实现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等文件，探索实践我县村规划未覆盖区域的乡村规划建设管理，结合剑阁县实际，研究制定了《剑阁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通则”）。 
为保证“通则”的公开、透明，根据有关规定，现对“通则”进行批前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间内以真实姓名将书面意见邮寄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公示单位（请注明“剑阁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试行）公示反馈意见”）。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839-6607630
联系邮箱：1994548640@qq.com
联系地址：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关大道北段257号
公示时间：自公示之日起30日内
邮政编码：628317


（此页无正文）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11月3日



剑阁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
（试行）

（公示稿）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体要求	1
第二章 底线管控	6
第三章 建设管控	9
第一节 村庄建设边界	9
第二节 用地选址建设要求	10
第三节 建设标准指引	16
第四节 土地利用控制指引	25
第五节 其他管控指引	31
第四章 控制图则	37
第五章 附则	42


为规范乡村规划管理，实现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依据《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等文件，探索实践我县村规划未覆盖区域的乡村规划建设管理，结合剑阁县实际，研究制定了《剑阁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本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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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作用
本通则是剑阁县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法定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剑阁县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有效覆盖的重要方式，是乡村地区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规划许可等的依据。控制图则为本通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适用范围
本通则适用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详细规划未覆盖的区域。符合条件的村民建房、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公用设施、使用合法存量建设用地的乡村产业项目建设等情形可依据本通则核发规划许可，具体适用情形详见附件2；已编制并依法审批村规划的区域，应以村规划（详细规划）作为用途管制及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本管理规定适用范围之外需要核发规划许可的情形，应编制详细规划作为规划依据。
编制原则
坚守底线，节约集约。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重要控制线与规划分区管控要求，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与生态保护红线底线，合理统筹各类资源要素，提升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充分利用剑阁自然和文化要素，营造具有剑阁特点的空间环境，突出剑阁的历史文化和乡村风貌特色，优化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事权分明，操作性强。坚持村民主体地位，明晰县、乡人民政府主体责任，聚焦乡村规划技术管理核心内容，对基本概念和流程进行详细说明，便于基层工作人员操作。
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5.《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6.《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
7.《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
8.《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年）
9.《广元市历史乡土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办法》（2019年修正）
10.其他法律法规
（二）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3.《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4.《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自然资发〔2024〕149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48号）
8.《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3〕22号）
9.《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7号）
10.《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
11.《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范围及面积标准的通告》（川府规〔2023〕4号）
1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13号）
13.《四川省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引（2024年）》
14.《广元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版）》
15.《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15条措施的通知》（广农函〔2025〕88号）
16.《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剑阁县农业农村局、剑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剑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14条措施（试行）的通知》（剑自然资函〔2025〕86号）
（三）技术标准规范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
2.《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3.《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与服务规范》（GB/T41375）
4.《四川省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编制指引》
5.《四川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基本指导标准（试行）》
6.《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
7.《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
8.《四川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试行）》
9.《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年局部修订]）
10.《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
11.《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12.《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43—2010）
13.《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9）
1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2019）
15.《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导则》（DL/T5131—2015）
16.《移动通信基站用地若干技术条件》（GB/T28807—2012）
17.《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51435—2021）
18.《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CJJ179—2012）
19.《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205—2013）
20.《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GB/T38353—2019）
21.《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GB/T50966—2024）
（四）相关规划
1.《剑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剑阁县鹤龄农旅融合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剑阁县升钟湖库区果蔬经济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4.《剑阁县开封武连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剑阁县剑南优质粮油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6.《剑阁县剑门关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7.相关专项规划
国家、省市县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政策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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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剑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乡镇级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生态保护红线、村庄建设边界、灾害防治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等空间控制线，按照规划落实布局和控制要求。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到2035年，全县耕地保有量841.66平方千米（126.2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774.78平方千米（116.22万亩），衔接自然资源部于2024年3月正式启用的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全县永久基本农田实际划定面积781.61平方千米（117.24万亩），具体保护范围以最新启用的调整或核实整改永久基本农田图斑为准。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四川省基本农田保护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现行的相关政策文件，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48.41平方千米，主要分布于剑门关镇、下寺镇、姚家镇、盐店镇等。具体保护范围以最新启用调整的生态保护红线图斑为准。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按照《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要求进行管控。
历史文化保护线
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剑阁县历史文化保护线包括历史文化街区2处、历史风貌区1处以及各级文保单位共68处。落实剑阁县烟街历史文化街区面积1.16公顷，剑阁县钟鼓楼历史文化街区面积2.06公顷，鹤鸣山历史文化风貌区面积1.71公顷；剑阁县域范围内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四川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四川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通知》（川府函〔2014〕199号）等进行保护管理与建设控制。
地质灾害防控线
基于《剑阁县1:5万地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将城镇建成区内的地质灾害中、高风险区范围，以及除此之外其他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范围和地灾点的影响范围划定为地质灾害防控线。严格控制地灾影响范围内的任何建设活动。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用地原则上布局于地质灾害防控线外，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详细评估或评价，按照评估或评价结论落实相应地灾防治措施。对难以实施避险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应及时开展工程治理。
洪涝灾害风险控制线
以剑阁县河湖划界成果为基础，结合每条河流防洪排涝标准，对县域范围内具有雨洪行泄及调蓄功能的河道、湖库、湿地、重要排洪渠道等划定洪涝风险控制线，严格按照水利部门相关要求进行相应的管控。严格落实洪涝灾害风险控制线的管控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要求实施管理，确保区域行洪安全。
水资源管控线
严格落实水资源利用上限，用水总量依据上级下达指标确定。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7以上，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
其他重要控制线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或相关规划确定的矿产资源开发控制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库管理线、污染土地控制线、军事管理区、公益林、自然保护区等其他重要控制线，严格执行相关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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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规模
落实乡镇级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村庄建设边界划定成果，全县划定村庄建设边界14744.27公顷，预留村庄建设边界444.52公顷（其中鹤龄农旅融合片区划定1949.84公顷，预留91.42公顷；升钟湖库区果蔬经济片区划定2213.43公顷，预留76.4公顷；开封武连片区划定3237.31公顷，预留170.99公顷；剑南优质粮油片区划定2512.92公顷，预留105.71公顷；剑门关城乡融合发展片区划定4830.77公顷，预留0公顷）。
管控要求
引导乡村建设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各类乡村建设应优先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开展；在满足环保、安全和相应的规划设计规范前提下，少量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零星乡村产业用地、散居农房和农村公益类设施也可申请使用村庄建设边界“留白”机动指标，在村庄建设边界外进行建设。其中，有特殊选址要求的基础设施（如垃圾转运处理设施、厕所粪污集中处理相关设施等）等，建设前应充分征求利益相关人意见。对村庄建设边界外的存量建设用地，鼓励通过土地整理、置换、复垦等方式逐渐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
使用预留指标可在村庄建设边界外少量布局散居农房、乡村基础设施、零星乡村产业用地，预留指标在具体使用时应满足底线管理相关要求，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全县预留指标的统筹，并建立台账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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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用地布局要求
乡村规划建设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管控要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技术标准。尽可能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空闲地和其他未利用地，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合理避让地震活动断裂带、山体滑坡、泥石流、危岩、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或次生灾害隐患易发地段、洪涝灾害危险地段。
各类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应布局在村庄建设边界内，确需布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的，应选址在环境适宜、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地段，且避让地质灾害、管廊管线等安全隐患区域，满足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的要求，并应符合各类国土空间规划控制线的管控要求。严禁纳入乡村建设项目管控负面清单的建设活动，具体详见附件5乡村建设项目管控负面清单。
村民建房用地布局
1.村民新建农房、既有农房原址修缮改造原则上应严格落实“一户一宅”规定和宅基地面积标准，新建农房尽量向规划的集中居民点集聚，尽可能盘活利用现有存量土地，少占或不占耕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并衔接落实防灾安全、生态保护等底线要求。
2.对传统自然村落、特色村落内的村民建房，应按要求进行建设，保持传统自然村落和特色村落的风貌特征。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局
1.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应落实乡镇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要求。
2.鼓励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应充分利用现有空间，综合行政管理、治理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功能复合设置，选址宜在交通方便、方便村民使用的区域。
3.优先布局于村庄公共活动中心或人口密集区，确保服务半径覆盖全村。
4.避开地质灾害隐患区、洪涝易发区、污染源（养殖场、垃圾场等）及高压走廊下方，优先利用闲置宅基地、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5.应紧邻村庄主要道路，保障救护车、校车等特殊车辆能迅速通行，便于物资运输与人员疏散。
6.农村公益性墓地应按专项规划确定的位置和规模进行建设。用地鼓励利用原有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改造建设农村公益性墓地，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应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尽量利用荒山坡地，依山势、地形因地制宜建设农村公益性墓地，不宜大规模平整场地、挖填土方。提倡墓位建设小型化、安葬方式生态化、土地利用可循环化。鼓励树葬、花坛葬、草坪葬、壁葬、塔葬和骨灰集中存放等生态节约的安葬方式。
交通运输用地布局
1.农村交通运输用地布局建设需遵循政府主导、安全至上、生态环保、因地制宜等原则。
2.农村道路应综合考虑剑阁县的地形地貌（山地、丘陵等）、产业分布（如特色农产品种植区、乡村旅游景区等）、人口聚居情况等因素，科学规划农村道路的布局与走向。
3.公共停车场（充电站），不宜集中建设大型停车场，宜适当分散布局，可利用村内闲置地、边角地、未利用地设置，并宜靠近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布局
1.乡村公用设施（除饮水设施、灌溉设施）选址必须满足水源保护区划定控制要求，应在居住区的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村庄水系下游，并应靠近受纳水体或农田灌溉。
2.电力设施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基础上，沿农村道路规范有序地架设电线。在核心景区、主要景观展示道路上，有条件的可埋地敷设。配电房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基础上宜进行一定的隐蔽处理，布置在负荷中心。
3.通信基站考虑无线信号功率和覆盖范围，并结合地形、建筑物遮挡、周围环境干扰等因素，选址靠近道路、电力供应设施等位置。同时，通信基站址规划宜规避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敏感区域，满足安全环保及电磁辐射防护相关要求。
4.垃圾转运站外形应美观，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应采用先进设备，作业时应能实现封闭、减容、压缩。飘尘、噪声、臭气、排水等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5.垃圾收集点应根据村庄地形、道路、建筑物分布、垃圾分类情况合理设置。村庄主要街巷两侧、村民委员会周边、公共活动场所、公交车站等人口密集或人流较大区域应设置垃圾收集点。
6.公共厕所宜建在乡村地区的公共场所附近，以及人口较集中的区域，乡村附属式公共厕所可优先考虑与村委会、村民活动中心、老人活动站、卫生站、乡村旅游区（农家乐）等设施结合建设。乡村独立式公共厕所可优先考虑建在村入口、活动广场、停车场、集贸市场、乡村旅游区（农家乐）等人口集中区域；同时公共厕所的化粪池与饮用水源的卫生防护距离不应小于30米，与地埋式生活饮用水贮水池的卫生防护距离不应小于10米，需满足安全环保相关要求‌。
7.水闸闸址应根据灌排区规划确定的渠系布置、规模、使用功能、运行特点、地形地质、管理维修和环境保护等条件，综合比较选定。闸址宜选择在地形开阔、岸坡稳定、岩土坚实和地下水位较低的地点，地基宜优先选用地质良好的天然地基。
乡村产业项目用地布局
1.产业类型严格按照《四川省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引（2024年）》正负面清单执行，用地选址及布局应符合《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应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有效保障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要。
2.严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产业项目及不符合安全生产、环保、节能降耗等要求的项目在农村地区选址建设。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产业项目宜在产业园区内布局。
3.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原则上应集中布置在村庄建设边界内。
4.鼓励农村产业用地兼容和空间复合利用，禁止产业房地产。
5.本管理规定中规定的乡村产业项目只允许在现状经营性建设用地上进行改扩建，不得改变用途和扩大用地范围，主要包括用于服务农村的零星商业等设施用地，用于农产品初加工的工业用地和用于物流快递中转、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的物流用地。
6.鼓励依托剑门关土鸡、优质粮油等优势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乡村产业，优先在存量工业用地和存量物流仓储用地布局建设相关产业项目
设施农用地用地布局
设施农业项目应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充分利用未利用地、低效闲置土地，合理控制建设规模，结合农业实际生产需求进行布局。严格控制新增农村道路、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等农业设施建设使用一般耕地。鼓励设施农业植入与设施农业相关的其他复合功能，兼顾农闲和农忙的设施使用效率。
绿地与开敞空间项目选址详细要求
1.选址安全，功能复合，整合生产、生活、防灾、游憩需求。
2.重视对乡土记忆和地域特色的提炼和挖掘，展现乡野田园风光，彰显生态和美学价值，优先选用本地材料，减少外购植物和硬质铺装，避免过度追求景观效果，降低建设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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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建房标准
村民建房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范围及面积标准的通告》《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15条措施》（广农函〔2025〕88号）、《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剑阁县农业农村局、剑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剑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住房建设管理的14条措施（试行）的通知》（剑自然资函〔2025〕86号）明确的标准和要求进行选址建设。住房用地面积标准为每人不超过70平方米（其中住房用地每人不超过50平方米），3人以下的户按3人计算，4人的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的户按5人计算。
新建（改建、扩建、翻建）住房、附属用房、庭院均不占用耕地的，在宅基地总面积标准内，住房用地面积可适当增加，增加部分每户不超过30平方米。扩建住房、附属用房、庭院所占的土地面积连同原宅基地面积一并计算。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
1.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
2.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应符合《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_T 1062）要求，用地面积宜为600～1000平方米。其中非中心村宜取下限值（特殊情况除外）；中心村可根据需要适度提高标准，但不宜超过1500平方米。
3.乡村文化活动设施建设应符合《四川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基本指导标准（试行）》《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与服务规范》（GB/T 41375-2022）、《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等相关要求。
4.村卫生室应符合《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基层发〔2014〕33号）、《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村卫生室建设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人口多的要调增建筑面积。
5.农村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年局部修订]）、《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年局部修订]）。其中，幼儿园用地面积按照25人以下规模宜为400～800平方米，3～6个班应不低于2700平方米，9个班应不低于3800平方米。
6.农村中小学的建设应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根据《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09-2008）》，农村普通中小学校的建设规模，应根据学制、学校规模、校舍建筑面积指标确定，其建设规模和生均建筑面积规划指标需符合下表要求。
表 1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规模和生均建筑面积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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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养老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应符合《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450－2018）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养老院规模宜为200～500床，用地面积宜为3500～22000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服务50～100名老人的小型中心为主，用地面积宜为500～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宜为750～1000平方米。
8.留守儿童福利院应符合《儿童福利院建设标准》（建标145-2010）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根据《儿童福利院建设标准》（建标145-2010），儿童福利院建设应以服务覆盖区常住人口数量为主要依据，兼顾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规模分类，并以床位数确定建设规模。其中直接用于儿童的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和技能培训用房面积所占比例不应低于总建筑面积的70%。儿童福利院建设用地应包括建筑、绿化、室外活动和停车等用地，其用地面积应根据建筑要求和节约用地的原则合理确定。建筑密度宜为25%～30%，容积率宜为0.6～1.0。室外活动场地面积应按4～5平方米/床核定。
9.供销社建设应满足《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等要求和建设标准；邻近村庄主入口或交通节点，方便物流运输和村民采购。村级供销社用地面积宜为500～2000平方米，乡镇级供销社用地面积宜为2000～5000平方米。
10.农村商店（便民农家店）建设应满足《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建筑面积宜120～250平方米，可包含邮件快递服务等功能。
11.农村宗祠建设应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其风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严格限制和抵制新建、扩建豪华宗祠，视为大操大办和铺张浪费，涉及历史文化建筑的还需满足历史文化保护相关保护要求。
12.村邮站建设应符合《四川省邮政条例（2018修正）》相关要求，鼓励与村级综合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供销社、电商服务点等共建共用场地和资源，避免重复建设。
13.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需满足《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四川省民政厅等7部门关于加强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管理的通知》等要求和建设标准。
14.农村公园、广场建设应符合《村庄整治技术标准》（GB/T 50445-2019）《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根据《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健身广场每处用地面积宜为400平方米。
交通设施项目建设标准
乡村交通及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应符合以下建设标准，相应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村道。村道建设应进出畅通，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红线宽度8米以上，路面应全部硬化。
2.停车场。应根据村民、游客等实际停车需求适度建设公共停车场，鼓励建设生态停车场；竖向设计应与排水相结合，坡度宜为0.3%～3.0%；宜考虑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和无障碍设施的要求；鼓励结合停车场配置公共厕所、移动摊位点等设施。
3.机动车充电站应因地制宜结合停车场设置，并符合《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GB/T50966—2024）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1.小型农村取水设施规划建设需遵循《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GB/T 43824-2024）《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SL/T 825-2024）等相关规定，同时结合乡镇实际情况，满足水源选择、工程建设、水质保障等多方面要求。
2.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规划建设需遵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等相关规定。污水管线敷设应结合人口密度与污水产生量，优先依据自然地形高差采用重力流方式布设（坡度不宜小于 0.5%），减少泵站使用；在山区宜采用阶梯式敷设，并于陡坡段设置跌水井消能。
3.小型泵站规划建设需遵循《泵站设计标准》（GB 50265–2022）等相关规定，考虑降噪等要求，用地面积宜为50～100平方米。
4.村配电房规划建设需遵循《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导则》（DL/T 5131-2015）《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2013）等相关规定，其中村配电房用地面积宜为20～50平方米。
5.通信基站规划建设需遵循《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YD5003-2014）等相关规定，通信基站用地面积宜为50～100平方米。
6.垃圾中转站规划建设需遵循《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2016）、《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2021）等相关规定。根据《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2016），设计转运量50吨/日以下的V类转运站，用地面积应小于1000平方米，与相邻建筑间隔不少于8米，绿化带隔离带宽度不少于3米。
7.垃圾收集点规划建设需遵循《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51435-2021）、《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等相关规定。单个农村垃圾收集站占地面积不宜小于20平方米，单个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点占地面积不宜超过2平方米。
8.公共厕所规划建设需遵循《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GB/T 38353-2019）等相关规定。根据《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GB/T 38353-2019），农村公厕数量可根据需要按服务人口或服务半径设置。按服务人口设置，有户厕区域宜为500人/座～1000人/座，无户厕区域宜为50人/座～100人/座；按服务半径设置宜为500米/座～1000米/座。农村公厕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可根据服务人口及服务区域需求确定，流动人口多、旅游线路沿线等区域可适当增加面积。单独占地的农村
公共厕所用地面积宜为30至80平方米，与其他建筑合建的公共厕所建筑面积不宜小于30平方米。
9.村级水闸规划建设需遵循《水闸设计规范》（SL 265-2016）、《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0288-2018）等相关规定。
10.水电机房规划建设需遵循《小型水力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071-2014）、《水电站厂房设计规范》（SL 266-2014）等相关规定。
11.农村提灌站（以灌溉为主要功能，兼顾小型供水需求）的建设标准需综合考虑水文条件、灌溉规模、地形地貌及安全规范来确定，需满足《泵站设计标准》（GB 50265-2022）、《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T 50363-2018）、《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四川省标准化提灌站建设指南》等国省标准规范要求。小型提灌站用地面积宜为100～150 平方米，中型提灌站用地面积宜为500～2000平方米，大型提灌站用地面积宜在2000平方米以上。
乡村产业项目建设标准
工业及物流仓储项目建设需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自然资规〔2023〕5号）、《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GB51245-2017）、《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房屋建筑部分2013年版）、《四川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4年）等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工业项目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不宜大于工业项目建筑面积的15%。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宜大于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工业生产必需的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可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之外计算，建筑面积不宜大于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并要符合相关工业建筑设计规范要求。
物流仓储项目配套建设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比例参照工业项目配套建设比例执行。
农用设施项目建设标准
农用设施项目需满足《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自然资规〔2020〕3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严格设施农业用地监管的通知》（川自然资办函〔2024〕114号）等要求。
1.作物种植设施用地规模
直接用于种植的生产设施用地规模根据生产需要，按照农业行业标准合理确定。农作物设施种植（工厂化栽培）、育种育苗的辅助设施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的5％以内，最多不超过10亩。从事规模化粮食作物种植的辅助设施用地原则上控制在种植面积的1％以内，种植面积500亩以内的，最多不超过3亩；种植面积超过500亩的，可适当扩大，但最多不超过10亩。为种植生产服务的看护房执行“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整改标准，控制在“单层、15平方米以内”。
2.畜禽水产养殖设施用地规模
直接用于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规模根据生产需要，按照农业行业标准合理确定。规模化养殖猪、牛、羊的辅助设施用地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的10％以内，最多不超过15亩，但生猪养殖不受15亩上限限制；其他规模化畜禽水产养殖的辅助设施用地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的7％以内，最多不超过15亩（其中水产养殖的最多不超过10亩）。养殖设施用地允许建设多层建筑，但必须符合相关规划、消防、建设安全和生物防疫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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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合利用
在符合规划导向、确保主导性质不变，且满足安全、环境等要求和相关标准、规范的前提下，鼓励功能用途互利、环境要求相似或相互无不利影响的用地混合设置，促进产业用地兼容和空间复合利用，用地兼容。
村庄建设“预留”指标优先用于村庄留白机动指标正面清单所列建设活动（详见附件4村庄留白机动指标正面清单），在具体使用时需紧密结合项目实际需求与用地属性，差异化确定建设条件及控制指标，具体项目确定后建设控制要求参照前文“第三节 建设标准指引”相关要求执行，确保“预留”的弹性空间与规划管控的刚性要求有机衔接。
建设控制指标指引
1.村民建房
单独建设的农村宅基地，符合相关农房建设规范和要求即可；建设聚居点的农村宅基地（聚居人数按户籍人口确定），其建筑密度不超过40%、容积率不超过1.3，建筑高度原则不超过12米，绿地率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2.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容积率、建筑密度及绿地率具体根据方案合理性进行确定，建筑高度原则不超过15米。
3.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容积率、建筑密度及绿地率具体根据方案合理性进行确定，建筑高度原则不超过15米。
4.乡村产业项目
工业用地参照《四川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4年），结合剑阁县实际，容积率宜控制在1.1～2.5之间，建筑系数宜控制在40%～60%之间。如涉及特殊工艺要求需突破上述规定，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结合设计方案合理性，经论证后确定。
物流仓储用地地块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容积率下限不得低于0.8，上限不超过2.5；建筑密度不低于40%；绿地率不超过20%。地块面积小于或等于1000平方米的，容积率下限不得低于1.0，上限不超过2.5，对建筑密度、绿地率不作强制要求。地块建筑需符合日照、消防、卫生、环保、防灾、交通需求、工程管线埋设等相关要求。
5.市政公用设施
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容积率、建设高度根据方案合理性进行确定，对建筑密度、绿地率等不作强制要求。
建筑间距
建、构筑物临距应不妨害相邻权、地役权，建筑间距应符合日照、通风、卫生、防灾、生产、工程管线埋设、环境保护和建筑保护、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规范要求，并符合《农村防火规范》（GB 50039-201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等规定。
建筑退界
1.建、构筑物用地边界距离公路用地应符合《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等关于公路安全控制区相关要求，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
1）高速公路不少于30米；
2）国道不少于20米；
3）省道不少于15米；
4）县道不少于10米；
5）乡道不少于5米；
6）村道不少于3米。
根据《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农村公路范围为公路两侧自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外缘起不少于一米的区域，县人民政府应当自公路用地外缘起，按照县道不少于十米、乡道不少于五米、村道不少于三米的标准划定公路建筑控制区，受地形、地质等条件限制的村道局部路段，建筑控制区范围不能符合本条规定标准的，可以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告。
2.建、构筑物用地边界距离铁路应符合《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为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道路两用桥）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
1）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12米，其他铁路为10米；
2）村镇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15米，其他铁路为12米；
3）其他地区高速铁路为20米，其他铁路为15米。
3.建、构筑物选址应满足《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及实施细则》《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要求，需避开电力设施保护区。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一般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伸距离为：
1）1千-10千伏为5米；
2）35千-110千伏为10米；
3）154千-330千伏15米；
4）500千伏为20米。
根据《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标准》（GB 50061-2010[2025年局部修订]），在最大计算弧垂情况下，35千伏线路与建筑物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4.0米，3千-10千伏线路不应小于3.0米。根据《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规范》（DL/T 5220-2021），3千伏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跨越建筑物时，不应小于2.5米。
4.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内沿边界应设置宽度不小于10米的绿化隔离带，外沿周边宜设置宽度不小于100米的防护绿带，建、构筑物选址应在防护绿带以外。
5.根据《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污水处理厂应设置卫生防护用地，新建污水处理厂卫生防护距离，在没有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前，根据污水处理厂规模进行距离控制。卫生防护距离内宜种植高大乔木，不得安排住宅、学校、医院等敏感性用途的建设用地。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小于等于5万立方米/天时，其卫生防护距离为150米；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5万～10万立方米/天时，其卫生防护距离为200米；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大于等于10万立方米/天时，其卫生防护距离为300米。
6.退让河道
不得在河湖管理范围内新建项目，在不影响行洪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现状农房改（扩）建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符合行洪等要求并报水利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7.退让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仓库及工业企业
各类建设项目不得用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并应与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厂房、仓库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在已建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新建农房。
8.退让燃气、油气设施
建、构筑物选址应满足燃气管线及油气设施保护防护要求，长输气管线保护距离及保护要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251—2015）相关要求，安全防护距离及安全防护要求应符合《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GB 32167—2015）等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要求，管线防护范围内原则上不新增城镇及村庄建设用地。气田气井及集输气管道防护间距及保护要求应满足《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15）、行业安全规程及安评要求。
9.退让用地红线
1）若用地红线无相邻建设用地。除符合相应安全的退距要求外，可不退界。
2）若用地红线有相邻建设用地。建筑长边与红线平行布置（长边夹角≤30°）时，应退红线0.5倍建筑高度且不小于6米；建筑长边与红线成角度布置（长边夹角大于30°小于等于60°）时，应退红线0.4倍建筑高度且不小于5米。山墙应退红线不小于4米（长边夹角＞60°时可按山墙间距计算）。其中，若相邻地块不设围墙，共用消防通道，相邻建筑之间可不考虑建筑退界，只控制建筑间距；若地块过小无法满足退界要求，可在征求相邻地块权利人同意前提下，只控制消防间距。
3）若相邻地块采用建筑拼建，拼建部分可不退用地红线，但必须符合消防等相关规定，拼接建筑必须整体设计、同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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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形态
突出剑阁“碧水青山、蜀道绿廊、丘陵田园”的总体风貌特征和“村田相映、景村一体”的风貌格局，注重依山就势、显山露水，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综合考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将片区内聚落划分3种类型，对其空间形态进行差异管控指引。
谷地簇群型聚落形态。形成小规模、组团化形态格局，每10～30户形成一个簇群组团，以原聚落为核心，延续聚落肌理和原乡村生活生产形态，体现组团布局特点。加强田景共融、林宅共生，充分利用传统民居、自然山体、聚落周边成片耕地构建大地景观。
山地散居型聚落形态。形成大分散、小聚居形态格局，依山就势，延续离散分布模式，局部三五农房成簇，形成小聚居组团。加强顺山就势、融于自然，顺应山水格局，融入自然肌理，打造微田园、生态化的人居环境。
沿路条带型聚落形态。加强拥河沿路、带型发展，沿水或沿路线状布局，每8～10户形成一个带型组团，避免带型过长、过紧密。加强预留廊道、塑造院景，预留山水景观廊道，增加公共空间。适当增加庭院空间，减少交通直接干扰。
建筑风貌分区管控指引
落实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关于全域特色美丽空间塑造的要求，以四大魅力风貌片区为基底，蜀道文化风貌区内的村庄，应协调村庄与山地田园的关系，依山就势而建，利用地形起伏塑造具有纵向变化的风貌景观，如结合梯田、冲田因地制宜打造大地景观；在丘陵田园风貌区内的村庄，结合区域内大量景观生态节点，融入林盘景观、田园景观，形成“村田相映、景村一体”的风貌格局，凸显川北乡村景观特点，在丘陵田园风貌区内的村庄应严格控制建设开发强度，撤离湿地核心保护区内部村庄，外部村庄与湿地风貌相融合，塑造乡村滨水景观，打造“山水叠翠、随景入画”的风貌特色，在低丘滨水风貌区内的村庄以农耕种植为主，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持川东北农耕文化原真性，注重乡村聚落与田、水、湿地的关系，形成“依水面田、簇群而居”的形态。
建筑风格管控指引
为引导村民提升居住品质、传承剑阁蜀道文化，应结合嘉陵江流域山水格局，科学规划建筑房前屋后田林空间布局及室内功能分区。建筑风格与村落格局深度融合，传承剑阁传统民居核心特征。鼓励选用新材料，整体风格应与周边景观相融。
原则上各类建筑应采用坡屋顶或平坡结合形式（工业、仓储建筑除外），采用青黑色瓦面，出檐不宜过短，宜在堂屋前设檐廊形成门前活动空间；层数1～3层为宜，结合场地可做吊脚、筑台等。
建筑色彩及材料管控指引
建筑色彩以白色、土黄色或石材原色为主色调，门窗等构件可采用木色、褐色等色彩点缀；建筑材料鼓励采用青砖、石材、现代夯土、木材、竹钢、水泥砖等，其中屋顶材料宜使用灰色系瓦料、避免使用彩钢瓦搭建简易屋顶。临路的建筑正立面避免采用未进行完整工艺处理的红砖、水泥等墙面。
人居环境
按照“梯次推进、整村示范、全域清洁”的原则，结合乡村振兴先进示范创建，以水源保护地、景区沿线周边村、城镇村、优势特色产业带和现代农业园区覆盖村为重点优先布局，集中连片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开敞空间及道路提升等工作。
重点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按照“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以“适当集中、连片治理、区域共享”为原则，实现农户家家有收集容器，村村有收集箱（桶），乡镇或片区有垃圾压缩中转站，实现垃圾应收尽收，应处尽处，逐步实现行政村垃圾收运处理不落地、零填埋、全覆盖。在两个城区，以及白龙镇、开封镇两个副中心设置县级垃圾处理设施，其他乡镇应设置相应转运场地和车辆。
逐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按照“因地制宜、尊重习惯，应治尽治、利用为先、先易后难、先点后面，梯次推进、效果长远”的基本思路，优先实施聚居度高、环境质量要求高的区域，特别是镇区和乡驻地乡、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村等，进行污水治理，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主要支流、重要景区及乡村旅游等重点区域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全面推动农村户厕改造项目实施。进一步加大政府农村户厕建设投入，因地制宜，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验收”要求，整村连片推进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建工程，保障完成景区周边村庄以及特色保护类村庄的户厕改造。积极探索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共治技术模式，实现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还田或同生活污水一道有效治理。
持续推进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坚持宜改则改、宜建则建、宜保则保，结合整体风貌打造和传统生活习惯，注重保护性改造，注重地域特色和文化传承。盘活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强调蜀道文化、巴蜀山区文化在村庄建设中的应用。大力推动村庄绿化、美化、香化，坚持与庭院经济、林果经济、“微田园”建设相结合。实施农耕文化保护传承行动，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保护传承各具特色的民居、民宿原生形态。
公共开敞空间。各农村居民点应配置供村民家族聚会、邻里交往的公共空间，应兼顾功能、文化与艺术性，宜结合设置休憩座椅和健身器材。硬质铺装宜选用易获取、造价低、透水性能良好的材料，如当地石材、青石板、毛面砖等乡土材料。
道路提升要求。村组道及以上等级道路路面宜采用沥青混凝土铺装，村庄内部道路可结合本地实际选用水泥路面或混合路面。道路两侧宜设置太阳能与电能互补路灯，并配备导引指示牌；排水边沟宜采用干砌片石或浆砌片石砌筑，道路两侧宜保留或结合田园、果林景观。
历史文化遗产管控指引
（1）传统村落保护与管控
保护国家级传统村落1个（秀钟乡青岭村）、省级传统村落6个（店子镇联盟村、高观镇龙山村、广坪乡小河村、鹤龄镇赤化村、金仙镇小桥村、锦屏乡灯河村）、市级传统村落2个（羊岭镇钟鼓村、香沉镇白果树村）。
要保护传统村落的山水环境、街巷格局、空间尺度、地形地貌、整体建筑风貌，保护有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环境要素。在村庄规划和建设时要考虑新村建设与传统村落的关系，合理布局，充分挖掘和展示传统文化和历史信息，引入新业态与发展模式，优先将保护良好的传统村落纳入县域旅游线路中，促进传统村落在保护的同时重新焕发活力。
（2）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控
剑阁县域内现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及文物保护点19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129处；历史建筑21处；古树名木共计12604株，重点保护蜀道翠云廊古柏，共计7778株。
文物保护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保护范围划定和保护管控。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保护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依据《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划定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禁止对古树名木的砍伐与破坏。
防灾减灾
1.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剑阁县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35s，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一般建设工程按照Ⅵ度进行抗震设防，重大工程和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四川省防震减灾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依据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进行抗震设防。
2.应急避难场所应充分利用学校、公园、广场等设施，并对其进行加固或改造。综合考虑场地条件、生活设施配置、生活物资储备和安全防护的技术要求。
3.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危险区和风险区相关管控要求，确保农村建设安全。
4.乡村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乡村消防安全的要求。易燃易爆设施应严格控制消防防护距离，防护距离内禁止建设有人居住的永久及临时建筑物。
5.鼓励开展“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结合民宿、乡村休闲综合体等各类设施改造，植入隔离、转移安置、生活救助和健康服务等“急时”功能；利用广场、公园、打谷场等开敞空间，设置应急避难场所；利用公共服务、物流、旅游等设施，嵌入物资储备、应急医疗服务点等应急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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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图则实行动态管理机制，需要编制控制图则作为规划许可办理的法定依据的项目，其控制图则编制需把握合理时间节点，确保在项目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完成。遵循“按需编制”原则，根据实际建设需求精准开展编制工作，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建立常态化更新机制，结合区域发展变化、规划调整及项目实际情况，及时对控制图则内容进行优化完善，保障规划依据的时效性与适用性，形成“编制—使用—更新”的闭环管理，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审批提供科学、动态的支撑。
图则编制
符合附件2相应情形的建设项目，可编制控制图则作为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控制图则编制工作，由剑阁县自然资源局统一收集各部门及各乡镇图则编制需求，再由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具备城乡规划乙级及以上资质的单位承担控制图则编制工作，控制图则经剑阁县人民政府批复后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以此形成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的规划编制管理机制。图则编制流程如下图所示：
[image: ]
图 1图则编制新流程图
图则修改与调整
因乡村地区开发保护利用需对控制图则进行调整更新的，在不突破上位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管控底线、约束性指标，不影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由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求村委会、村民等利害关系人意见，报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同意后，按照原审批程序组织修改、报批。
调整更新程序如下图：
[image: ]
图2图则调整更新流程图
图则成果组成
控制图则需在符合上位规划管控要求及条文规定的基础上，编制达到详细规划深度。图则成果应包括说明书、图册和矢量数据包。
1. 说明书
其中说明书主要概述编制范围、规模、地块区位、地块用地及建设情况、与各类规划管控底线的关系、地块规划管理相关要求等。
1. 图则
图则主要为栅格图片，格式为.jpg或者.png，图面应包含图名、图例、比例尺、指北针、坐标系统说明、制图单位和日期等要素，确保图面清晰、美观、规范。同时，还应主要表达地块编号、地块位置、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限高、建筑退让、绿地率等控制性内容，可包括出入口方位、建筑风貌、设施配套等指引性和约束性内容（详见附件3）。
1. 矢量数据
编制控制图则应遵守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矢量数据格式应符合四川省相关规定，满足上图入库的要求，最终要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实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信息化管理。
图则数据基础
1. 坐标系统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1. 比例尺
图则矢量制作比例尺应根据乡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规划管理需求合理选择，但不应小于1:2000比例尺，一般采用1:1000或1:2000比例尺，对于重点区域或特殊需求可适当采用更大比例尺。
1. 数据格式
矢量数据应统一采用Shapefile（.shp）或地理数据库（.gdb）格式，具体数据格式要求以四川省最新出台的数据提交规定为准。
图则编号
控制图则应明确图则编号，编号规则为“NN（县名首字母大写）-YYYY（年份）-XXX（图则号数）”，如“JG-2025-001”号控制图则。
地块编号规则为“YYYY（年份）-XXX（图则号数）-XX（地块号数）”，如“2025-001-01”号地块。
图则审批
编制或修改控制图则应依据上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及本通则条文规定进行规划符合性和合理性审查，审查通过后，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
审查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
1.建设内容是否符合通则适用情形；
2.空间选址是否符合空间底线和村庄建设边界管控要求；
3.用地布局是否符合用地布局指引；
4.建设标准是否符合条文规定或其他相关规范确定的建设标准；
5.土地利用控制和其他管控要求是否符合条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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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实施与管理
本通则经剑阁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由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依照国省政策及相关程序进行修改。
本通则实施过程中，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和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本规定明确的管控要求，严格规范各类乡村用地建设行为，并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强化跟踪管理、开展监督评估。
规定施行
本通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如国、省、市有最新规定，从其规定；本通则施行前已批准的建设项目按原政策执行。
可根据实施情况适时组织实施评估，确有必要修改的，按程序开展评估调整工作。
解释权
本通则由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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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并依法确定的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的耕地。
生态保护红线：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自然公园3种类型。
村庄建设边界：因建设管控引导需要，因地制宜划定的、用于村庄集中建设的区域边界。
图则（控制图则）：规划管理中用于明确地块开发建设具体控制要求的技术性文件，通常以图纸结合文字说明的形式呈现。内容一般包括地块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退让距离、绿地率、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等核心指标，同时可涉及建筑风格、色彩、景观风貌等引导性内容。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指为农村生产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农村社区服务站、村委会、供销社、兽医站、农机站、托儿所、文化活动室、小型体育活动场地、综合礼堂、农村商店及小型超市、农村卫生服务站、村邮站、宗祠等。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指机关团体、科研、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主要为小学、幼儿园、卫生院、养老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留守儿童福利院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乡村公用设施：主要包括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环卫、水工等设施，本“通则”所指的乡村公用设施主要有小型农村取水设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小型泵站、村配电房、通信基站、垃圾中转站、垃圾收集点、公共厕所、村级水闸、水电机房等。
容积率：容积率为计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总和（应包含规划允许兼容其他建筑的面积）与规划项目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村庄建设用地：乡村居民点，乡村所属的商业服务业、住宅、工业、学校等用地，包括乡政府所在地和乡村居民点范围内的其他各类建设用地。
建筑高度：指从建筑物室外地面（设计地面）至屋面面层或檐口顶部的垂直距离。若屋顶为坡屋面，坡度＞30°时按坡顶高度1/2计算，坡度≤30°时按实际高度计算‌‌。
建筑檐口高度：指建筑室外地坪至檐口顶部的距离。
建筑临距：指两栋相邻建筑物外墙之间的水平距离。
建筑退距：指建筑物与相邻道路、绿化带或其他建筑物之间的最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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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用地类型
	具体建设内容
	土地利用情况

	
	
	新增建设用地
	存量建设用地

	
	
	
	改变现状用地用途
	使用原用途

	
	
	
	
	扩建
	改建（不扩大建筑面积、建筑高度）

	农村宅基地
（0703地类）
	单宗独户或单宗联排
	√
	√
	√
	√

	
	51人以下聚居
	＋
	＋
	√
	√

	
	51人及以上聚居
	×
	×
	×
	√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地类）
	农村社区服务站、村委会、供销社、兽医站、农机站、托儿所、文化活动室、小型体育活动场地、综合礼堂、农村商店及小型超市、农村卫生服务站、村邮站、宗祠等
	＋
	＋
	＋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地类）
	中小学用地
	小学
	＋
	＋
	＋
	√

	
	幼儿园用地
	幼儿园
	＋
	＋
	＋
	√

	
	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
	卫生院
	＋
	＋
	＋
	√

	
	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养老院
	＋
	＋
	＋
	√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
	＋
	＋
	√

	
	儿童社会福利用地
	留守儿童福利院
	＋
	＋
	＋
	√

	工业用地
（1001地类）
	用于农产品初加工的产业用地
	×
	×
	＋
	√

	物流仓储用地
（1101地类）
	用于物流快递中转、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的物流用地
	×
	×
	＋
	√

	交通运输用地
（12地类）
	城镇村道路用地
	村道
	红线宽度8米以上
	＋
	＋
	＋
	√

	
	社会停车场用地
	景区停车场
	＋
	＋
	＋
	√

	
	
	小型村用停车场
	＋
	√
	√
	√

	公用设施用地
（13地类）
	供水用地
	小型农村取水设施
	√
	√
	√
	√

	
	排水用地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小型泵站
	√
	√
	√
	√

	
	供电用地
	村配电房
	√
	√
	√
	√

	
	通信用地
	通信基站
	√
	√
	√
	√

	
	环卫用地
	垃圾中转站
	＋
	＋
	＋
	√

	
	
	垃圾收集点
	√
	√
	√
	√

	
	
	公厕
	√
	√
	√
	√

	
	
	村级水闸
	√
	√
	√
	√

	
	
	水电机房
	√
	√
	√
	√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4地类）
	公园绿地
	小型农村公园
	√
	√
	√
	√

	
	广场绿地
	公共活动场地
	√
	√
	√
	√

	小型构筑物及设施
	候车亭、岗亭、公共自行车站点
	—
	—
	—
	—

	
	外立面装修装饰、空调架、晾衣架等设施
	—
	—
	—
	—

	
	景观小品、景观灯光
	—
	—
	—
	—

	
	充电桩、交通设施
	—
	—
	—
	—


注：1. “√”表示以“通则”条文规定作为规划依据；“×”表示“通则”不适用，仅允许详细规划作为规划依据；“+”表示以“通则”条文规定及控制图则作为规划依据；“—”表示可免于办理许可。
2. 表中未出现的公用设施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类型，参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许可情形适用于“通则”，允许作为规划依据。
3. 表中“存量建设用地”指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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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正面清单
	备注

	1
	在村庄建设边界外，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使用规划预留建设用地指标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不破坏历史风貌和影响自然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时，可不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

	2
	在不突破县域规模的前提下，可结合实际统筹预留一定用地规模不划定村庄建设边界，作为“留白”机动指标，按照清单提供给有特殊选址要求的农村公益性公墓等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垃圾转运处理设施、厕所粪污集中处理相关设施等基础设施及确需零星分散的村民居住等建设申请使用。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

	3
	在满足环保、安全和相应的规划设计规范前提下，少量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零星乡村产业用地和散居农房可在村庄建设边界外进行建设。
	《四川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2024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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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清单
	备注

	1
	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占用情形：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活动。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

	2
	一般耕地“五不得”：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实行耕地年度进出平衡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2〕35号）

	3
	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土地管理法》

	4
	严禁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严禁在农业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48号）

	5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不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7号）

	6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寓等房地产开发，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或分割转让转租。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号）

	7
	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严禁借流转之名违法违规圈占、买卖宅基地。严禁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中农发〔2019〕11号）

	8
	禁止违背农村村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28号）

	9
	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
	《土地管理法》

	10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挖湖造景，严格限制林区耕地湿地等占用和过度开发。
	《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局 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文旅产业发〔2022〕33号）

	11
	严禁在城乡建设中以单个项目占用为目的擅自调整永久基本农田。严禁以土地综合整治名义调整生态保护红线。严禁破坏生态环境砍树挖山填湖，严禁违法占用林地、湿地、草地，不得采伐古树名木，不得以整治名义擅自毁林开垦。严禁违背群众意愿搞大拆大建，不得强迫农民“上楼”。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严守底线规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15号）

	12
	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列入国家禁止类产业目录的、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得进入乡村。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指南（2023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48号）

	13
	严禁破坏自然地理景观、生态系统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准入。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探索用地新方式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2〕40号）

	14
	各地不得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名开发商品住宅、别墅、公寓等房地产项目及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不得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名进行挖山填湖、削峰填谷挖田造湖造景或成片毁林、破坏水域水系等行为；不得将农业规模化经营配套设施用地改变用途或私自转让转租；不得擅自将农业设施用地改变用途。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探索用地新方式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2〕40号）

	15
	严禁违规认定临时用地，严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审批临时用地，严禁擅自扩大临时用地审批范围和延长使用期限，严禁以临时用地名义规避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特别是建设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自然资规〔2022〕3号）

	16
	“非农化”“非粮化”：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号）

	17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687号）

	18
	贪大求高、风格怪异：严格限制高层建筑，避免出现体量庞大、横长或矮胖等突兀的建筑形态，建筑风貌应美观协调，禁止出现“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
	——

	19
	生搬硬套、过度硬化：乡村地区不应照搬采用大广场、大草坪、大雕塑等城市化的景观美化方式，不应对溪流、沟渠、池塘等水体驳岸过度硬化。
	——

	20
	破坏性修缮、破坏乡愁资源：不应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老街、老巷、老井等进行盲目“贴瓷片”等破坏性修缮。不应盲目破坏涉及乡愁记忆的历史遗存要素。
	——



image1.png
— T
) N
() 4B 63 123 185 U

EHEB 670 — — — —
S

E2Sl 5.58 — — — —

R - 228 4215 5470 7065
SER/NE

AR - 8.25 7.81 6.75 6.54

EHEB - - 6000 8030 10275
DETES

AR - - 10.00 8.92 8.56





image2.png
ﬁgg% SHL A, W H kR R

,,,,,,,,,,,,,,,,,,,,,,,,,,,,,,,,,,,,,,,,,,,,,,,,,,,,,

S e b 1 SR G5 )y
ZAT I AT LR V5 )5 G 1) 107
il Py 6

Fas i e
i) K 1l
MR 2R A 7130 K

S ] BL. ) b2 TR RN 2% 0 2 i 45

| RN T
T

5K




image3.png
Z40 (HHid)

M2, MRS
LFS S YN

S ) EL (1 IR S5

ZHE AR, B H kR R

SI LAY
ZATH AT LR U5
T SVUPTES

LR 2RI 22l

HRACER AR A R30K

S P EL 1] -8 ] R 2% b 2 o 45

Sl Pl L N\ RIS





image4.jpeg
xxBxx By Rxx A b ) &

Y3363

X=3443923. 993

V=446393. 239
\

X= 3443918 423> .

&= 446397 954

X343012.025
M46405 3 <

2 |[E T emiRits ——ming
Bl
9 Y= [ sostsmpnnne [—— sulissg
¢ st
‘ L N
o ENES o8-1 | x|
SoREHIER | R BAE R

X=3443941. 223
V=446411. 974

X

N\

X=34439327579
Y=446428. 086

g

\ x:34439452

Y=44644

]

@*\

b
R

BomEER
SRR (LLAAS. . RREMRAARSE
e —

b RREER

A Errep——
#l

=

*

ol shiRims [ giteE
[0 ] MigHERR Rtz

= HAL (A RUEFEAD





